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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重庆市高端会计人才
培养计划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渝财会〔2013〕20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党委组织部，政府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，市委各部委、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组织（干

部、人事）处（部）、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和普通高等院校党委组

织部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重庆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，加快重

庆会计人才培养，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制定了

《重庆市高端会计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财政局 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3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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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高端会计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

根据财政部和重庆市财政局印发的会计行业人才队伍建设

中长期规划，为加大重庆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力度，破解高端会计

人才紧缺难题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，以培养

重庆会计领军人才和青年英才为引领，以培养高级会计师、总会

计师为重点，以培养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为基础，建设数量充足、

结构合理、梯次递进衔接的会计人才队伍，全面提升我市会计人

才队伍业务能力和整体素质，为推动科学发展、富民兴渝提供人

才保障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按照高起点、高标准、高质量要求，到 2020 年分类培养：

精通会计业务、精于财务管理、有较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操作能力

很强的重庆会计领军人才 350 人（其中：力争入选全国会计领军

人才 50 人，具有国际资格的注册会计师 50人）；会计业务娴熟，

善于财务管理，职业判断能力强，操作能力强的重庆青年英才

600 人；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高级会计人才及总会计师 2000 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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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高级会计师、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培养，届时占会计人员的

比例西部领先。

三、遴选条件和程序

（一）会计领军人才。取得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（含通

过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），或者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执业 5 年以

上，或者副教授以上职称（含会计学博士毕业工作 2 年）；年龄

原则上不超过 45 岁；具有本科学历，能够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

写；财务部（科）负责人或后备骨干。本人申报、单位审查推荐；

由市财政局组织对财会、英语和综合知识进行考试；再面试、综

合审查评选；商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社保局确定培养人选。

（二）会计青年英才。取得会计师、注册会计师、讲师等专

业技术资格 2 年；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0 岁；具有本科学历，能

够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。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获得全国

会计师考试金银榜的考生，条件可适当放宽。人选确定方法同会

计领军人才。

（三）国内领先高级会计人才。选择企事业财务部（科）长

以上、高级会计师，年龄 55 岁以内，由本人报名、单位推荐，

根据每年培养计划，综合平衡确定培养人选。

（四）总会计师。按照国务院《总会计师条例》，设置和任

命的总会计师，年龄 55 岁以内，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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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本人申报、单位推荐，综合平衡确定培养人选。

（五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。符合财政部规定报考条件的会

计人员。

四、培养措施

（一）报考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和国际资格注册会计师，原则

上在重庆会计领军人才中筛选，并适当开展考前培训。对获得全

国会计领军人才的，除享受重庆会计领军人才政策支持外，由市

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颁发荣誉证书，并给予表彰。

（二）会计领军人才培养 3 年，会计青年英才培养 2 年。实

施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培养，并与会计专业硕士项

目（MPAcc）有效对接。培养期间实行量化考试和淘汰机制。培

养期满经考试合格后，由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

和培养院校颁发证书。取得重庆会计领军人才和青年英才的，优

先向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推荐使用；入选人员纳入市委组织部、

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库管理；优先向有关部门推荐作专家；优先安

排会计财务科研课题并适当给予资金支持；可提前两年参加高

（正高）级会计师考评。

（三）完善正高级会计师考试评审方法、内容，适时增加正

高级会计师评审数量，提升正高级会计师质量。

（四）加大高级会计人才培养，按照国内领先水平设置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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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强化管理、理论、综合能力培养。对优秀学员颁发荣誉证

书；优秀人才纳入市委组织、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库管理；向有关

部门推荐使用。

（五）按照国务院《总会计师条例》，逐步实行总会计师资

格认证，完善全市大中型企事业总会计师设置，开展总会计师职

能、专业、综合知识强化培养。

（六）结合会计师年龄、学历、职务和从事财会工作年限等，

修订完善报考评审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；鼓励我市高等院校开展

高级会计师专业知识考前学习培训，积极参加全国高级会计师专

业考试；总结完善高级会计师评审办法，强化专业技能、综合知

识和实际工作能力等全面考察，增加高级会计师数量，提高质量；

强化高级会计师综合能力再提升，结合高级会计师年度继续教育，

完善培训方式和内容，明确学习任务目标，增强学习自觉性。

（七）实行自主培养和引进相结合，市财政局指导市注册会

计师协会制定考前学习培训、考试合格激励、选送注册会计师到

市内外培养提高和引进注册会计师的激励政策规定。

（八）鼓励我市符合条件的广大会计人员参加高校、网校专

业学习培训，积极参加全国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；选择优秀

院校、网校供会计人员选择学习；对参加全国会计师考试获得金

银榜的会计人员给予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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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由会计主管部门（市财政局）、用人单位、培养对象

个人共同承担培养经费。培养经费主要用于会计领军人才和青年

英才、高级会计人才、总会计师的选拔、集中培训、讲座、科研、

管理等项开支。单位承担的经费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。

（十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行业主管部门和人才使用单位，

要主动如实推荐优秀会计人才，积极支持其参加学习、培训、讲

座和调研活动，从学习时间、经费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。行业主

管部门和用人单位，可据此规定原则精神，具体制定鼓励本行业

和单位会计人才培养、激励和使用政策措施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由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组成重庆市

高端会计人才培养领导小组，负责研究决定全市高端会计人才重

大培养政策，指导重庆市高端会计人才的培养。

（二）高端会计人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财

政局，负责制定重庆市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具体实施办法，组织开

展重庆市高端会计人才选拔，在市内外高等院校中选择培养机构，

指导监督培养院校设计培养方案、实施培养和管理，向领导小组

汇报全市会计人才培养工作。

（三）培养院校协助市财政局做好学员选拔、面试工作；具

体负责培养内容设计、培养教学、调研指导、考核管理，全面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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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重庆市高端会计人才综合能力素质提升，培养情况报告等工作。

（四）各区县组织、财政、人力社保部门，市级主管部门、

企事业单位，要高度重视会计人才的培养，加大宣传力度，认真

做好优秀会计人才推荐上报工作，营造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社会

氛围。


